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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日（一月三十一日）就制訂聯線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的
《實務守則》，推出第二稿徵詢公眾意見，公眾及持份者可在二○一二年
三月二日或之前向政府提供意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政府在二○一一年八月推出《實務守
則》擬稿徵詢公眾意見。在仔細考慮了收到的意見後，政府提議作出若干
修改，令《實務守則》更易於實行和切合用者需要。」 
 
  主要修改如下－  
 
（一） 《實務守則》第二稿要求服務提供者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採取
行動處理侵權投訴，以限制或遏止指明的侵權行為。第二稿沒有就處理侵
權投訴訂下特定時限，原因是不少意見認為，訂定劃一時限未必能顧及每
宗個案的不同情況和服務提供者的營運需要，因此傾向選擇較有彈性的安
排； 
 
（二） 因應部分回應者關注的私隱問題，用戶可以選擇要求服務提供者
在交給投訴人的異議通知副本中略去個人資料；  
 
（三） 服務提供者須保存收到的指稱侵權通知和異議通知的紀錄十八個
月，供執法之用；及 
 
（四） 投訴人和用戶均須提供更多資料，以分別支持他們的侵權指稱和
異議，這做法有利於雙方透過更迅速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爭議。 
 
  發言人說：「我們相信《實務守則》第二稿能在各持份者的權益之間
達致平衡。市民及業界的意見有助政府發展一套最適合本港的制度，以打
擊網上侵權活動。」 
 
  《２０１１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其中一項主要
建議，是訂立法定「安全港」，訂明服務提供者若符合若干指定條件，便
只須對其服務平台上的侵權行為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訂立「安全港」亦
為服務提供者營造一個公平的營運環境，鼓勵他們打擊網上侵權活動。 
 
  為配合「安全港」的訂立，當局會制定非法定《實務守則》，闡述服
務提供者在獲悉其服務平台出現侵權活動時，可參考的實務指引和程序。
《實務守則》也訂出版權擁有人發出指稱侵權通知和用戶發出異議通知的
程序。 
 
  《實務守則》第二稿已上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網頁
（www.cedb.gov.hk/citb），歡迎市民在三月二日或之前透過郵寄（香港
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西翼二十三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
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工商）３Ａ）；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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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_consultation@cedb.gov.hk），或傳真（號碼：２１４７ 
３０６５）提交意見。 

完 
 
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２時４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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